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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動產類文化遺產普查》 

資料收集 
＊ 必須填寫 

個人資料 

＊姓名  

＊聯絡電話  電郵  

地址  

 
不動產基本資料 

不動產名稱  

＊地址及具體位置  

使

用

情

況 

使用者(如有)  聯繫方式  

管理者(如有)  聯繫方式  

用途 

(現在/過去) 

□ 空置 

□ 使用中      

□ 辦公場所 □ 遊憩參觀   □ 宗教活動     

□ 軍事設施 □ 工農業生產 □ 醫療服務     

□ 商業用途 □ 居住場所   □ 教育場所                

□ 其他用途 

＊保存狀況 

外觀 □ 好   □ 一般   □ 差   □ 不確定 

室內 □ 好   □ 一般   □ 差   □ 不確定 

＊現狀描述 

數量（個） □ 單棟   □ 多棟(數量) ____________ 

周邊範圍 
□ 具前院     □ 具後院      

□ 與其他建築物或構築物相連 

樓層數目    __________________ 層 

落成年代 □  ________________ 年 / 時期        □ 不確定 

＊不動產性質 
□ 遺址  □ 墓葬  □ 石刻  □ 建築物(群)   

□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 



2 
 

＊ 不動產重要歷史、藝術、科學價值之文字描述  

 
   閣下認為該不動產符合以下那一項價值 (可覆選) ： 

□ （一）在作為生活方式或歷史事實的特殊見證方面的重要性； 

□ （二）在美學、藝術、技術或物質上的固有價值； 

□ （三）具建築藝術的設計，以及其與城市或景觀的整合； 

□ （四）在作為象徵意義或宗教意義的見證方面具價值； 

□ （五）在文化、歷史、社會或科學的研究方面的重要性。 

 

※  請結合所勾選的項目各作出不少於 150字之陳述。 

※    如有需要，請另加紙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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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資料 

其他資料 

閣下是否擁有與該不動產相關的照片： 

□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否 

□ 現況照片 

□ 歷史照片 

□ 其他圖像資料 

閣下是否擁有與該不動產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： 

□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否 

資料來源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＊ 凡在本普查工作上所提供的資料，一律僅用作《澳門不動產類文化遺產普

查工作》的研究用途，且該等資料無須徵詢提供者的情況下，同意文化局用於

分析、滙報及公開等用途；而個人資料僅在需要時才作聯絡用途，文化局將嚴

格遵守《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》妥善處理個人資料。 
 

□ 同意     □ 不同意 

 

 

 

＊ 填寫後，請將表格以親臨或郵寄方式提交至：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。或將表格以傳真

或電郵方式提交至文化局（傳真：28366836； 電郵：PCBI@icm.gov.mo）。 
 

 

 

~ 完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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